
关 于 做 好 2018 届 毕 业 生 求 职 创 业 补 贴 发 放        

工作的通知 
各毕业生： 

 

按照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自治区普通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要求，就我校 2018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通知如下： 

 

一、发放对象及范围 

 

新疆大学有就业意愿、积极求职的，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科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 

 

（一）所在家庭父（母）亲或本人属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户； 

 

（二）本人为残疾人，有残疾证； 

 

（三）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地助学贷款，且贷款期为 2 年及以上的毕业生。 

 

毕业生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以上的，按一种情形申报即可，不得重复享受。 

 

二、发放原则与标准 

 

（一）发放原则。坚持诚实守信、自愿申请、学校评定、公平公正、分级管理、专款专用的

原则。 

 

（二）发放标准。按每人 800 元一次性发放。 

 

三、申领发放程序 

 

（一）网上申请与材料提交 

 

毕业生通过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登陆，完成注册、认证、激活三个步骤，并登陆个人账户，

进行网上申请。网上申请时需统一填报与学生卡绑定的乌鲁木齐市中国农业银行卡号。 

 

网上申请后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网上审核并报学校审核。同时，毕业生按照申请生源

类型在 3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学院学工办提交以下相关申请材料纸质版： 

 

1.申请人所在家庭父（母）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提交以下材料（所有材料缩小复印在同

一张 A4 纸正反面）： 

 

（1）提交申请学生本人的身份证和学生卡复印件 

 

（2）《低保证》复印件、低保金发放领取存折首页复印件和最新一次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本



页复印件。 

 

如果没有《低保证》或领取存折的，须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属于本辖区享受低保人员的

证明（加盖公章）。 

 

（3）申请人户口本复印件。户口本材料包括：带派出所印章的户口本首页、户主页、家庭

享受低保人员页、申请人本页。要求户口本户号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为统一户号。如果

不在统一户号下（含已迁出户口的），须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供养关

系证明（加盖公章）。 

 

（4）学生本人乌鲁木齐市农行卡银行卡卡号清晰的复印件； 

 

（5）学生本人往此卡内打卡 5 元的银行柜台回执单复印件。注意：学生本人往本人的这个

农行卡内打卡 5 元是用于激活农行卡，避免长期未使用或无效卡打款障碍，并非任何手续费，

此回执单需明确显示卡主姓名、完整卡号、金额总数，否则为无效材料。 

 

2.申请人本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提交以下材料（所有材料缩小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正反

面）： 

 

（1）提交身份证和学生卡复印件 

 

（2）享受低保的证明（或最新低保金领取记录证明）。 

 

（3）学生本人乌鲁木齐市农行卡银行卡卡号清晰的复印件； 

 

（4）学生本人往此卡内打卡 5 元的银行柜台回执单复印件。注意：学生本人往本人的这个

农行卡内打卡 5 元是用于激活农行卡，避免长期未使用或无效卡打款障碍，并非任何手续费，

此回执单只能是银行柜台回执单，不能是自动柜员机打印的回执单。 

 

3.申请人为残疾毕业生的，提交以下材料（所有材料缩小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正反面）： 

 

（1）提交身份证和学生卡身份证复印件 

 

（2）提交第二代《残疾人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尚未办理《残疾人证》或证件遗失

的申请人，需及时到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办理相关手续。 

 

（3）学生本人乌鲁木齐市农行卡银行卡卡号清晰的复印件； 

 

（4）学生本人往此卡内打卡 5 元的银行柜台回执单复印件。注意：学生本人往本人的这个

农行卡内打卡 5 元是用于激活农行卡，避免长期未使用或无效卡打款障碍，并非任何手续费，

此回执单只能是银行柜台回执单，不能是自动柜员机打印的回执单。 

 

4.申请人享受助学贷款的，提交以下材料（所有材料缩小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正反面）： 

 



（1）提交身份证和学生卡身份证复印件 

 

（2）提交助学贷款合同书复印件,（合同必须为涵盖毕业当年且签章齐全的原件或复印件），

由所在学院会同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审核。 

 

（3）学生本人乌鲁木齐市农行卡银行卡卡号清晰的复印件； 

 

（4）学生本人往此卡内打卡 5 元的银行柜台回执单复印件。注意：学生本人往本人的这个

农行卡内打卡 5 元是用于激活农行卡，避免长期未使用或无效卡打款障碍，并非任何手续费，

此回执单只能是银行柜台回执单，不能是自动柜员机打印的回执单。 

 

5.以上申请人员提交申请材料以外，还需统一填写《新疆普通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

表》（见附件 1）。 

 

6.材料提交统一要求 

 

（1）上述材料要求是复印件，不能是传真件。 

 

（2）银行卡复印时，需要可以非常清楚的看清银行卡号，印成纯黑、深黑导致卡号核对错

误的，学院承担贻误发放责任。 

 

（3）在材料每份复印件右下角用签字笔写清楚学院、班级、学号、姓名（均为二代身份证

全称）、本人联系电话。 

 

（4）材料装订报送时，学院需仔细核对学生复印材料与电子版材料一致性，尤其是银行卡

号、身份证号与原件（复印件）的一致性。按照学院报送电子版材料的序号编号排列装订（纸

质版与电子版顺序一致对应），按照附件 3 格式打印封面、封底，装订成册报送。 

 

（二）学院初审及公示 

 

由各学院党委负责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次审核，对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须在系统内给

予审核通过，并在本学院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校园公示。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毕业生个人申请材料、公示名单（盖章）、《新疆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明细表》（见附件 2）报送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就业指导中心。 

 

（三）学校审核并上报 

 

学校收到送审材料后进行复核，对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须在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系统中予以

审核通过，并在新疆大学招生就业信息网上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校园公示。公示期满无

异议的材料报送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四）资金拨付与发放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相关材料报送乌鲁木齐市财政部门，市财政走流程款项到

位后将直补到人或经由学校转账等方式拨付，不以现金形式发放给毕业生本人。此项工作走

财政流程需要时间，到账时间约在 2018 年 6 月-11 月期间，所有申请补贴的毕业生 2018 年

度内不可注销、冻结申请补贴的银行卡。 

 

四、有关要求 

 

1.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涉及毕业生切身利益，学校、社会、学生关注度高，各学院要高度重

视，明确责任，广泛宣传宣传国家、自治区关于高效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目的和意义，

严格按照申领程序和时间节点，扎实做好申报发放工作。 

 

2.各学院要对申报学生提交的材料严格仔细审查，并严格按照要求公示。自治区对经查实虚

报冒领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责令退回补贴资金，并由学校将不良记录记入本人学籍档案。 

 

3.各学院认真核对申领求职补贴毕业生的银行卡号及身份证号、身份证姓名是否与银行卡姓

名一致，上报电子版材料中姓名、族别、性别、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电子版信息的格式统

一，于 3 月 5 月周五下午 18:00（北京时间）前将要求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送到学生工作

办公室。 

http://zsjy.xju.edu.cn/info/1963/3130.htm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2018 年 1 月 18 日 

 

 

 

                                          

 

 


